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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本补充要求是在《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的基础上，针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特殊性而制定，在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时应与《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一并执行。
第二条 【生态环境监测】本补充要求所称生态环境监测，是指运用化学、物理、生物等技术手段，针对水和废水、环境空气和废气、海水、土壤、沉积物、固体废物、生物、噪声、振动、辐射等要素开展生态环境质量和污染排放的监测（检测）活动。
第三条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和人员】本补充要求所称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以下简称监测机构），是指依法成立，依据相关标准或规范开展生态环境监测，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并能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专业技术机构。
生态环境监测人员（以下简称监测人员）是指与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相关的技术管理人员、质量管理人员、采样人员、样品管理人员、分析人员（包括现场测试和实验室分析）、报告编制人员、报告审核人员和授权签字人等各类人员的总称。
第4条 【基本要求】监测机构及其监测人员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
    监测机构不得聘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从事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人员。
第五条 【数据质量责任】监测机构应建立防范和惩治弄虚作假行为的制度和措施，确保其出具的监测数据准确、客观、真实、可追溯。监测机构及其负责人对其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采样与分析人员、审核与授权签字人分别对原始监测数据、监测报告的真实性终身负责。
第六条 【监测人员】监测机构应保证人员数量及其专业技术背景、工作经历、监测能力等与所开展的监测活动相匹配，并同时符合以下要求：
（1） 监测人员不少于20人；
（2） 监测人员应具有生态环境监测领域相关专业背景大专及以上学历，若学历或专业不满足要求，应具有从事生态环境监测相关工作5年以上的经历，生态环境监测领域相关专业见附录1；
（3） 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的人员数量应不少于监测人员总数的25%；
（四）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和质量负责人应依法与监测机构签订劳动或聘用合同；
（五）监测人员在本机构从业6个月及以上，方可独立从事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第七条 【技术负责人】监测机构技术负责人应掌握机构所开展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范围内的相关专业知识，具有生态环境监测领域相关专业背景，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且具有从事生态环境监测相关工作8年以上的经历。
第八条 【授权签字人】监测机构授权签字人应掌握较丰富的授权范围内的相关专业知识，并且具有与授权签字范围相适应的相关专业背景，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且具有从事与授权范围相适应的生态环境监测相关工作6年以上经历。
第九条 【质量负责人】监测机构质量负责人应了解机构所开展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范围内的相关专业知识，熟悉生态环境监测领域的质量管理要求；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且具有从事生态环境监测或质量管理相关工作6年以上的经历。
第十条 【培训和能力确认】监测人员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掌握与所处岗位相适应的生态环境保护基础知识、法律法规、评价标准、监测标准或技术规范、质量控制要求；
（2） 承担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前应经过必要的培训和能力确认，能力确认方式应包括基本理论与现场操作考核等。
第十一条 【场所环境】监测机构应按照监测标准或技术规范对现场测试或采样的场所环境提出相应的控制要求并记录，包括但不限于电力供应、安全防护设施、场地条件和环境条件等。
监测机构应具有独立的样品存贮、制备、前处理与仪器分析测试空间，分区合理，并明示其具体功能，避免环境或交叉污染对监测结果产生影响。
监测机构应根据需要配备安全防护装备或设施，并定期检查其有效性。现场测试或采样场所应有安全警示标识。
监测机构对工作场所具有完全的使用权，并能提供证明文件。如租用、借用场地，租用、借用期限应不少于本次申请的资质认定证书有效期（且不少于1年），本次申请时资质认定证书有效期长于3年的，租用、借用期限应不少于3年。
第十二条【仪器设备】监测机构应配齐包括现场测试和采样、样品保存运输、制备和前处理、实验室分析及数据处理等监测工作各环节所需的仪器设备。现场测试和采样仪器设备在数量配备方面需满足相关监测标准或技术规范对现场布点和同步测试采样要求。
生态环境监测专用仪器设备应符合生态环境监测相关标准要求，固定污染源废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现场测试、烟（粉）尘（颗粒物）现场采样以及噪声测试仪器应具备防范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相关功能，其他监测活动也应优先选择具备以上功能的仪器设备。
应明确现场测试和采样设备使用和管理要求，以确保其正常规范使用与维护保养，防止其污染和功能退化。现场测试设备在使用前后，应按相关监测标准或技术规范的要求，对关键性能指标进行核查并记录，以确认设备状态能够满足监测工作要求。
监测机构使用租用、借用设备设施，期限应不少于本次申请的资质认定证书有效期（且不少于1年），且应保证设备设施租用、借用期间产生的电子数据能按照生态环境监测档案管理要求完整保存和备份。
第十三条 【管理体系】监测机构应建立与所开展的监测业务相适应的管理体系。管理体系应覆盖监测机构全部场所进行的监测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点位布设、样品采集、现场测试、样品运输和保存、样品流转处置、样品制备和前处理、分析测试、数据传输、记录、报告编制和档案管理等全过程。首次申请生态环境监测资质认定的监测机构，其管理体系应建立并有效运行满6个月后，方可提出申请。
第十四条 【文件控制】监测机构可采取纸质或电子介质的方式对文件进行有效控制。采用电子介质方式时，电子文件管理应纳入管理体系，电子文件亦需明确授权、发布、标识、加密、修改、变更、废止、备份和归档等要求。与监测机构的监测活动相关的外来文件，包括环境质量标准、污染排放或控制标准、监测技术规范、监测标准（包括修改单）等，均应受控。
[bookmark: OLE_LINK20]第十五条 【分包】有分包事项时，监测机构应事先征得客户同意，对分包方资质和能力进行确认，并规定不得进行二次分包。监测机构应就分包结果向客户负责（客户或法律法规指定的分包除外），应对分包方监测质量进行监督或验证。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_Hlk196058905]第十六条 【原始记录】监测机构应及时记录样品采集、现场测试、样品运输和保存、样品流转处置、样品制备和前处理、分析测试、结果计算等监测全过程的技术活动，保证记录信息的充分性、原始性和规范性，能够再现监测全过程。所有对记录的更改（包括电子记录）实现全程留痕。监测活动中由仪器设备直接采集和输出的数据、谱图和操作日志等，应优先以不可更改的电子记录的形式完整保存，保证可追溯和可读取。当输出数据打印在热敏纸或光敏纸等保存时间较短的介质上时，应同时保存记录的复印件或扫描件。
第十七条 【方法验证】监测机构应按照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选择能够满足生态环境监测工作需求的监测方法，对于方法验证应做到：
（一）初次使用标准方法前，应进行方法验证。应对方法涉及的人员培训和技术能力、设施和环境条件、采样及分析仪器设备、试剂材料、标准物质、原始记录和监测报告格式、方法性能指标（如校准曲线、检出限、测定下限、正确度、精密度）等内容进行验证，并根据标准的适用范围，选取不少于一种实际样品进行测定。
（二）方法验证过程及结果应形成报告，并附验证全过程的原始记录，保证方法验证过程可追溯。
第十八条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监测机构应使用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对监测过程中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管理。使用时应采用系统直接采集数据的方式，当无法直接采集时，应实现系统对这类记录的追溯，并定期做好数据备份。对系统的任何修改和调整在实施前应得到确认和批准，并保留相应记录。LIMS操作手册及系统生成的电子表格均应受控管理。当系统由外部机构进行管理和维护时，应对其进行监督和评价。
第十九条 【现场测试和采样】开展现场测试或采样时，应根据任务要求，制定监测方案或采样计划，明确监测点位、监测项目、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要求等内容。应使用具备定位、授时等功能的仪器设备或手持式终端记录点位和时间，保证现场测试或采样过程客观、真实和可追溯。现场测试和采样操作过程，至少有2名监测人员在场。
[bookmark: OLE_LINK3]第二十条 【样品管理】应根据相关监测标准或技术规范的要求，采取加保存剂、冷藏、避光、防震等保护措施，必要时采取封志措施，保证样品在保存、运输和制备等过程中性状稳定，避免沾污、损坏或丢失。样品应分区存放，并有明显标识，以免混淆和交叉污染。应对样品保存和流转过程中的环境条件予以监控并记录。实验室接收样品时，应对样品的时效性、完整性和保存条件进行检查和记录，对不符合要求的样品可以拒收，或明确告知客户有关样品偏离情况，并在报告中注明。样品在制备、前处理和分析过程中应当保持样品标识的可追溯性。
第二十一条 【质量控制】监测机构的质量控制活动应覆盖生态环境监测活动全过程，所采取的质量控制措施应满足相关监测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保证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应根据监测标准或技术规范，或基于对质控数据的统计分析制定各项措施的控制限要求。
第二十二条 【监测报告】生态环境监测报告除应满足《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的要求外，还应包含监测所使用的主要仪器设备名称、型号、编号、是否租用、借用等信息。必要时，还应包含采样点位布设的信息。当在生态环境监测报告中给出符合（或不符合）要求或规范的声明时，报告审核人员和授权签字人应充分了解相关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排放/控制标准的适用范围，并具备对监测结果进行符合性判定的能力。
第二十三条 【记录和报告保存】生态环境监测原始记录和报告的保存和处置应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生态环境监测行业技术文件的规定。监测任务合同（委托书/任务单）、监测方案、合同评审、分包、监测全过程的原始记录和审核记录等应与监测报告一并归档留存。在保证安全性、完整性和可追溯的前提下，原始记录和报告可使用电子介质存储的形式予以保存。
第二十四条【基础检验检测能力】监测机构申请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环境空气和废气、土壤和水系沉积物、固体废物、海水、海洋沉积物、生物、生物体残留、噪声、振动、电磁辐射、电离辐射、油气回收等13类监测类别中任意一个类别检验检测资质时，应具备附录2中该监测类别规定的全部基础检验检测项目的检验检测能力。
第二十五条 【施行日期及旧规定废止】本要求自  年  月  日起施行。2018年12月11日市场监管总局、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国市监检测〔2018〕245号）同时废止。

附录1

生态环境监测领域相关专业
环境、化学、化工、生物、物理、生态、大气科学、气象、海洋、核工程、地理、地质、资源、自然保护、农业、林业、食品、机械、自动化、仪器等理工类相关专业及其他生态环境部认可的生态环境监测领域相关专业。



附录2
生态环境监测类别基础检验检测项目清单

	序号
	监测类别
	基础检验检测项目

	1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水温、pH值、色度、悬浮物、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氟化物、氨氮、总磷、总氮、六价铬、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

	2
	环境空气和废气
	环境空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固定污染源废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颗粒物）

	3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pH值、镉、汞、砷、铅、铬、铜、镍、锌、铬（六价）、水分和干物质

	4
	固体废物
	腐蚀性、氟化物、六价铬、汞、铅、镉、铬、铜、锌、铍、钡、镍、砷

	5
	海水
	水温、pH值、盐度、水色、悬浮物、溶解氧、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活性磷酸盐、六价铬、氰化物、硫化物、挥发性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6
	海洋沉积物
	汞、镉、铅、锌、铜、铬、砷、油类、硫化物、有机碳、含水率

	7
	生物
	粪大肠菌群、总大肠菌群、细菌总数

	8
	生物体残留
	总汞、镉、铅、锌、铜、铬、砷

	9
	噪声
	厂界环境噪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环境噪声

	10
	振动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

	11
	电磁辐射
	射频电磁场、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12
	电离辐射
	“总α放射性、总β放射性”或“X-γ辐射剂量率，α、β表面污染”

	13
	油气回收
	液阻、密闭性、气液比、泄漏浓度、油气排放浓度（非甲烷总烃）



